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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２６０号 最后修订：１９８１年政令第２８７号【章名

】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目的〕本政令规定《外汇及外贸管

理法》（以下称《法》）第一章至第四章规定的外汇公认银

行的外汇储备金额及支付等，规定关于资本交易及其他交易

或行为的管理与调整的必要事项等。第二条 〔定义〕（一）

《法》第六条第（一）款第７项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支付指

示，为下列的支付指示。但是，第３项及第６项所列举的，

符合次款规定的证券和证书的支付指示除外： １．银行券、

政府纸币、小额纸币及硬币。２．支票（包括旅行支票）。

３．汇票及期票。４．邮政汇票。５．信用状。６．类似以

上各项列举的任何一种支付指示。（二）《法》第六条第（

一）款第１１项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证券和证书，为大藏省

令确定的转让性存款的存款证书及其他证券和证书。第三条 

〔交易的紧急停止〕（一）大藏大臣，根据《法》第九条第

（一）款的规定，在为谋求稳定货币认为紧急必要的情况下

，命令外汇公认银行停止对外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指同意

以外国货币支付的债权而言，以下本条及次条同）的买卖（

以该外汇公认银行与在日本的其他外汇公认银行和在外国的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之间所进行的买卖为限）时，要指定对

外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二）《法》第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以政令所规定的期间，就前款的停止而言，在不超过一



个月范围内，为大藏大臣指定的期间。（三）根据第（一）

款的规定被命令停止买卖对外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的外汇公

认银行，在前款大藏大臣规定的期间内，不得对指定的对外

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进行买卖。【章名】 第二章 外汇公认银

行的外汇储备金额等第四条 〔外汇储备金额限度的指示等〕

（一）大藏大臣，根据《法》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在对外

汇公认银行指示外汇储备金额限度时，应规定作为外汇对象

的外汇储备金额的区别、估算外汇储备金额的标准与应估算

的时期或期间及其他认为必要的事项。（二）前款的外汇储

备金额的区别，为下列各项的外汇储备金额。该外汇储备金

额，按照该区别，作为该各项规定的金额：１．现货外汇储

备金额，相当于现货外币资产方余额（是指可以接受的用外

币表示的支付手段、以外币支付的存款及贷款或外币债券及

其他资产中，作为现货的外币资产而由大藏大臣规定的资产

合计额，在第３项同）与现货外币负债方余额（是指应以外

币支付的存款和借款及其他负债中作为现货外币负债而由大

藏大臣规定的负债合计额，在第３项同）之差的金额。２．

期货外汇储备金额，相当于期货外汇资产方余额〔是指外汇

公认银行根据期货外汇交易（是指以外币表示的支付手段和

外币债权的买卖在该买卖合同日后的一定时期由一定的外汇

市场实行的交易，以下次项同）所取得的以外币表示的支付

手段和外币债权的合计额，次项同〕与期货外币负债方余额

（是指外汇公认银行根据期货外汇交易交给的以外币表示的

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的合计额，次项同之差的金额）。３．

现货、期货总计外汇储备金额，相当于现货外汇资产方余额

同期货外汇资产方余额的合计额与现货外币负债方余额同期



货外币负债方余额的合计额之差的金额。（三）《法》第一

条之二第１项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要件，就下列事项而言

为大藏大臣规定的要件：１．对居住者或非居住者在通过外

币的现金贷款中，其长期贷款（指贷款期间超过大藏大臣规

定的期间者）的余额与应作为该长期贷款本金的外币资金而

由大藏大臣规定的资金余额的比率，及其他关于外汇业务的

资金运用和筹集事项。２．关于由非居住者处接受的存款及

其他资金；其区分经营的事项。（四）大藏大臣在依《法》

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对外汇公认银行，命令其必须符合前

款规定的要件时，要确定必须符合该要件的时期及其他认为

必要的事项。（五）《法》第十一条之二第２项规定的以政

令规定的帐户、存款帐户及与此类似的帐户，为大藏大臣指

定帐户（以下本条称“存款帐户等”）。（六）大藏大臣，

依《法》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命令外汇公认银行禁止对存

款帐户付给利息时，要确定成为禁止对象的存款帐户等的种

类、期间及其他认为必要的事项。 （七）前款的规定，只运

用于根据同款规定于禁止之日以后成为该禁止对象的存款帐

户上新的贷方存款及其他债务。第五条 〔外汇公认银行及兑

换商的报告〕（一）外汇公认银行及兑换商，根据大藏省令

的规定，必须就其业务向大藏大臣报告。（二）外汇公认银

行，根据通商产业省令的规定，必须就《外汇及外贸管理法

》上规定的主管大臣的政令（指１９８０年政令第２５９号

第十九条上的“主管大臣政令”）第一条第１项列举的交易

或行为有关的业务向通商产业大臣报告。【章名】 第三章 支

付等第六条 〔支付等的许可〕（一）大藏大臣及通商产业大

臣，在依《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对



居住者或非居住者由日本向外国的支付或居住者同非居住者

之间的支付或领取支付（以下称“支付等”）要附加接受许

可的义务时，事先要以告示指定必须经过许可的支付等。（

二）居住者和非居住者，依前款规定拟进行指定的支付等时

，按大藏省令和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过大藏大

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三）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

，依第（一）款的规定对支付等附加接受许可的义务后，如

果认为已不必要经过许可，必须迅速以告示解除该义务。第

七条 〔按特殊结算方法的支付等〕（一）《法》第十七条规

定的按政令所确定的特殊方法，为下列方法（以下本条、第

二十条及第二十四条称“特殊结算方法”）：１．根据帐户

的贷方和借方进行结算的方法。２．在特殊结算期间即符合

大藏大臣所定的期间进行结算的方法。３．除前两项列举的

方法外，居住者同非居住者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结算方法属于

大藏大臣规定的特殊方法者。（二）居住者，按照前条第（

二）款、第十一条第（三）款或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取得许可后进行支付等时，或者根据本款第１项或第２项所

列的法令规定取得许可或者承认进行支付等时，以及按照本

款第３项或第４项所列的命令规定取得认可或承认而进行支

付等时，可以不经《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大藏大臣或通商产

业大臣的许可，依特殊结算方法进行支付等。大藏大臣或通

商产业大臣从支付等的当事人、金额或成为支付等原因的交

易和行为的内容及其他情况来看，认为不妨碍达到本法的目

的而进行指定时，该被指定的支付等，亦同。１．《法》第

二十一条第（一）款或《法》第二十五条。２．《关于外国

政府取得有关不动产权利的政令》（１９４９年政令第３１



０号）第三条第（一）款。３．《出口贸易管理令》（１９

４９年政令第３７８号）第一条第（一）款或者第（八）款

、第四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４．《进口贸易管理令》

（１９４９年政令第４１４号）第四条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五）款、第十四条或第二十条第（一）款。（三

）居住者拟取得《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

大臣的许可时，必须按大藏省令或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程序

申请该许可。第八条 〔支付手段等的进出口许可〕（一）大

藏大臣根据《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对由居住者和非居住者进出口支付手段、证券和贵金属（

以下本条及第二十四条称“支付手段等”）要附加接受许可

的义务时，事先必须以告示指定须经许可的支付手段等的进

出口。（二）居住者或非居住者，按前款的规定拟进出口被

指定的支付手段等时，根据大藏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大

藏大臣许可。（三）大藏大臣，根据第（一）款的规定对进

出口支付手段等附加接受许可的义务，如果认为没必要经过

许可时，必须以告示迅速解除该义务。（四）前三款的规定

，对居住者和非居住者根据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

（三）款或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取得许可而进出口支

付手段等情况、根据本款第１项所列的《法》的规定取得许

可而进出口支付手段等情况、以及根据本款第２项或第３项

所列命令的规定取得认可或承认而进出口支付手段等情况，

不适用。１．《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或第

二十五条。２．《出口贸易管理令》第一条第（一）款、第

四条或第十二条第（一）款。３．《进口贸易管理令》第四

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第十四条或第二十条第（一）



款。【章名】 第四章 资本交易等第九条 〔经常性的经费等〕

（一）《法》第二十条第９项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授受资

金，为下列的授受资金：１．有关事务所管理上所需的人事

费，光热水费及其他一般管理费的资金授受（与设置或扩大

分店、工厂及其他营业所有关的资金授受除外）。２．关于

法人在日本的事务所进行的（１）至（３）所列举的交易，

该法人在日本的事务所和在外国的事务所之间所进行的相当

于（１）至（３）所规定的资金授受。（１）货物的进口或

出口 该货物进口或出口的货款、随该货物的出口或进口而产

生的运费、保险费及其他资金的授受。（２）在外国相互间

随货物的移动发生的买卖货物的交易 该交易货物的买卖贷款

、随该交易产生的运费、保险费及其他资金的授受。（３）

劳务交易 该劳务交易的等价报酬和伴随该劳务交易的资金授

受。（二）前款第２项（３）的“劳务交易”，是指以提供

劳务和方便为目的的交易。第九条之二 〔资本交易的指定〕

《法》第二十条第１０项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交易，为居住

者和非居住者之间根据金的生金买卖合同有关债权发生、变

更和消灭的交易。第十条 〔需要大藏大臣许可的资本交易〕

（一）居住者或非居住者，拟取得依《法》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大藏大臣的许可。按大藏省令规定的程序，必

须申请该许可。（二）关于《法》第二十条第４项所列的交

易，该交易的一方当事人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取得许可时，该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不需要取得同款规

定的许可时。（三）《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

政令规定的情况，除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况外，为居住者和非

居住者实施下列交易或行为之情况：１．兑换商与居住者（



在日本的外汇公认银行除外）或与非居住者之间以国内支付

手段（指对外支付手段以外的支付手段）为等价，基于外币

和旅行支票的买卖合同的有关债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交易

（以符合大藏大臣确定的要件者为限）。２．除前项所列交

易外，大藏大臣从交易和行为的当事人、内容及其他情况来

看，认为对达到本法的目的没有特殊妨碍而指定的交易或行

为。第十一条（一）大藏大臣，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

）款的规定对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进行的资本交易，须附加接

受许可的义务时，事先必须以布告指定该须经许可的资本交

易。但是，如果大藏大臣认为事先以布告指定难以达到本法

的目的，则该资本交易的指定，可以通过对外汇公认银行的

通知及其他以大藏省令规定的恰当方法进行。（二）大藏大

臣，按前款但书的规定方法指定了资本交易后，应迅速将指

定之意旨和该指定的资本交易加以通告。（三）居住者和非

居住者按第（一）款的规定拟进行指定的资本交易时，按大

藏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过大藏大臣的许可。（四）大藏

大臣对根据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的资本交易附加了接受许

可的义务后，如果认为已不可能发生《法》第二十一条第（

二）款各项列举的事态，必须以布告迅速解除须经许可的义

务。第十二条 〔资本交易的申报等〕（一）根据《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申报，必须在拟进行同款各项列举

的资本交易之日前三个月范围内且属于大藏大臣规定的期间

内，根据大藏省令确定的程序办理。（二）必须根据《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申报者为非居住者时，该

非居住者必须由其代理人的居住者（有关该申报的资本交易

符合同款第３项列举的证券的取得除外，限于次条第（一）



款规定的有权受理送达文件者）进行该申报。（三）《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令所定事项，为下列事项

：１．拟进行资本交易者的姓名、住所和临时居所（法人，

则为其名称、主要事务所所在地及代表人的姓名）。２．资

本交易的内容。３．进行资本交易的时期。４．要进行资本

交易的理由。５．其他大藏省令规定的事项。（四）《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情况，为要实施

大藏大臣认为从同款各项所列的资本交易的当事人、内容及

其他情况来看即使不进行同款规定的申报也不妨碍达到本法

的目的时所指定的资本交易的情况。（五）依《法》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第１项规定的政令确定的法人，为依据外国

法令设立的下列法人：１．由居住者所拥有的法人股份数、

出资金额占该法人已发行的股份总数、出资金额总数的比率

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大藏大臣确定的比率以上的法人。

２．由前项所列的法人或由居住者及同项所列的法人拥有已

发行股份的全部和出资金额金额的法人。３．除前两项所列

的法人外，为居住者和前两项所列的法人在外国发行证券的

法人。（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以政令确

定的证券的取得或现金贷款，为居住者取得下列的外币证券

或现金贷款（限于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１．该居住者拥

有依外国法令设立的法人（以下此款称“外国法人”）的股

份数或出资金额占该外国法人已发行的股份总数或出资金额

的总数的比例达百分之十以上时，以及类似以上的情况而符

合大藏省令规定时，取得该外国法人发行的外币证券。２．

该居住者拥有外国法人的股份数或出资金额占该外国法人已

发行股份的总数或出资金额的总数的比例达百分之十以上时



，取得该外国人以及与此类似的以大藏省令规定的外国法人

发行的外币证券或对上述外国法人的现金贷款。３．除前两

项所列者外，该居住者与外国法人之间存在派遣负责人、长

期供应原材料及其他大藏省令确定的永久性持续关系，而取

得该外国法人发行外币证券或对该外国法人的贷款。（七）

证券公司拟取得《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但书规定的大

藏大臣的指定，按大藏省令确定的程序，必须申请该指定。

第十三条 〔劝告和命令的送达等〕（一）依《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和第（七）款规定的劝告和命令，按邮政送达

或递交送达，应向收取送达者的住所、临时居所或营业所送

达记载该劝告和命令内容的文件。但是，非居住者由其代理

人的居住者申报该资本交易时，则向该代理人的住所、临时

居所或营业所送达。（二）根据通常的邮政办理发出前款规

定的文件后，其邮递物，在通常应达到时间，推定为已经送

达。（三）大藏大臣要根据通常的邮政办理发出第（一）款

规定的文件时，对应接受该文件的领收者（同款但书的规定

，为代理人，以下本条同）的姓名（法人时为其名称）、收

信地址和发出该文件的年月日，必须作成足够确认的记录。

（四）第（一）款的递交送达，由该行政机关的职员（包括

根据《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第二十五条第

４项和第６项所列事务的银行职员）在应送达第（一）款规

定文件的场所，将其送达文件交给应接受该文件的领收者。

但是，在应接受该送达文件的领收者无异议时，亦可在其他

场所交给该文件。（五）在以下各项所列的情况下，第（一

）款的递交送达，可改为依前款规定的交付，按各项确定的

行为进行。１．在应送达的场所没有遇到应接受第（一）款



规定的送达文件的领收者时，把该文件交给对领收送达文件

相当通情达理的其使用人或其他从业人员或同居者（次项称

“使用人等”）。２．应接受第（一）款规定的送达文件的

领收人及其他使用人等，不在应送达的场所时，或上述人员

无正当理由拒绝领收该文件时，则将该文件搁置在应送达的

场所。（六）根据《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通知

，必须按大藏省令确定的程序处理。第十四条 〔须经通商产

业大臣许可的资本交易〕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须经通商产业大臣许可的资本交易，为基于下列合同

的有关债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交易（国际商业交易的结算

交易，从该交易有关的债权发生到消灭，其期间在一年以内

的除外）：１．在由进口货物居住者按该货物的进口合同而

与该进口合同的对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中，以该贷款合同的债

权金额和该进口货物的价款全部或一部相抵销（包括实质的

抵销和承认的抵销，次项同）为其内容的合同。２．在由出

口货物的居住者按照该货物出口合同与该出口合同的对方签

订的借款合同中，以该借款合同的债务金额同该出口货物的

价款全部或一部相抵销为其内容的合同。 ３．出口和进口货

物的居住者同非居住者之间履行的下列债务保证合同。（１

）按照有关该货物进口或出口的投标条件履行的保证合同。

（２）直接伴随该货物的出口合同或进口合同的履行保证合

同、该货款的预收或预付款的返还保证合同、以及该货物出

口合同或进口合同，且按这些合同的规定而履行的其他保证

合同。４．对矿业权、工业产权及其他与之类似的权利的转

移和这些权利的使用权之设定（以下本条称“矿业权等的移

转等”）而签订合同的当事人的居住者，为了该矿业权的移



转等依该合同而与合同的对方签订贷款合同或借款合同时，

以该贷款合同或借款合同的债权或债务的全额同矿业权等的

移转等的等价报酬全部或一部相抵销为其内容的。５．作为

矿业权等移转的有关合同当事人的居住者，根据该合同与非

居住者之间所履行的保证合同。第十五条（一）通商产业大

臣，对居住者依《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进行的资

本交易要附加许可的义务时，事先必须以通告指定须经许可

的资本交易。（二）居住者对依前款规定所指定的资本交易

拟进行时，按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过通商产业

大臣的许可。（三）通商产业大臣根据第（一）款规定对居

住者进行的资本交易附加了接受许可的义务后，如果认为已

不存在发生《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各项所列的事态，

则必须以告示迅速解除须经许可的义务。第十六条 〔资本交

易的申报等〕（一）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申报，在拟进行同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本交易之日前三

个月范围内，通商产业大臣所定的期间里，必须按通商产业

省令确定的程序进行。（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事项，为下列事项：１．要进行资本

交易者的姓名及住所或临时居所（法人，则为其名称、主要

事务所所在地及代表人的姓名）。２．资本交易的内容。３

．进行资本交易的时期。４．拟进行资本交易的理由。５．

其他以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事项。（三）《法》第二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情况，为要实现通商产业大

臣根据第十四条各项所列合同中的资本交易的当事人、内容

及其他方面来看，认为即使没提出同款规定的申报也不妨碍

达到本法的目的而指定资本交易的情况。（四）《法》第二



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资本交易，为根据

第十四条第（二）款列举的合同中的资本交易，以及依同条

第４项列举的合同中符合借款合同的资本交易。（五）第十

三条的规定，对《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准用的《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或第（七）款规定的劝告或命令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或第（七）款”可以换读为“《法》第二十四

条第（四）款中准用的《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或第（

七）款”；同条第（三）款中的“大藏大臣”可以换读为“

通商产业大臣”；同条第（六）款中“《法》第二十三条第

（四）款”可以换读为“《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准用

的《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大藏省令”可以换读

为“通商产业省令”。第十七条 〔《法》第二十三条的技术

性的换读〕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技术性

的换读，如下表：－－－－－－－－－－－－－－－－－－

－－－－－－－－－－－－－－－－－－－－－－－－－－

｜ 换读的规定 ｜ 被换读的字句 ｜ 换读的字句 ｜｜－－－－

－－－－－－｜－－－－－－－－－－－｜－－－－－－－

－－－－－－－－－－－－｜｜ ｜ 大藏大臣 ｜通商产业大臣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 ｜ 前 款 ｜第

二十四条第（三）款 ｜｜－－－－－－－－－－｜－－－－

－－－－－－－｜－－－－－－－－－－－－－－－－－－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第（一）款 ｜第二十四条第

（三）款 ｜｜－－－－－－－－－－｜－－－－－－－－－

－－｜－－－－－－－－－－－－－－－－－－－｜｜第二



十三条第（四）款｜ 大藏大臣 ｜通商产业大臣 ｜｜－－－－

－－－－－－｜－－－－－－－－－－－｜－－－－－－－

－－－－－－－－－－－－｜｜ ｜ ｜第十四条第（三）款或

同条第（四）款准用｜｜第二十三条第（六）款｜第（一）

款或第（三）款｜的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

－－－－－｜－－－－－－－－－－－｜－－－－－－－－

－－－－－－－－－－－｜｜第二十三条第（七）款｜ 大藏

大臣 ｜通商产业大臣 ｜｜－－－－－－－－－－｜－－－－

－－－－－－－｜－－－－－－－－－－－－－－－－－－

－｜｜ ｜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及同条第（四）款准｜｜

第二十三条第（八）款｜ 前各款 ｜用的第二十三条第（二）

款至第（七）款 ｜－－－－－－－－－－－－－－－－－－

－－－－－－－－－－－－－－－－－－－－－－－－－－

第十八条 〔劳务交易〕（一）《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以政

令所确定的交易，为下列交易：１．有关矿产物的加工或者

贮藏、放射线照射过的核燃料物质的分离或者再生或放射性

废弃物的处理的劳务交易。２．有关矿业权及其他与之类似

权利移转的交易。３．有关宇宙开发，根据日本国和美国之

间有关协作交换的公文向日本国提供转移的技术交易。４．

在特定地区提供被认为妨碍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特种货物

的设计、制造或使用有关技术的交易（以通商产业大臣指定

的为限）。（二）居住者拟取得根据《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的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时，按大藏省令或通商产

业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申请许可。（三）在第（一）款各

项所列的交易中，关于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从该交易的

当事人、内容及其他情况来看，认为对达到本法的目的无特



别妨碍而指定者，可以不经《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大藏大

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进行该交易。【章名】 第五章 其 他

第十九条 〔大藏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管辖事项的划分〕关于

本政令的大藏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管辖事项的划分，遵从《

法》和主管大臣的政令的规定。第二十条 〔有关大臣的协议

和同意〕（一）大藏大臣，在按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

定期间或方法情况下，如果该拟确定的期间或方法直接关系

到进出口货物者的货物出口或进口所直接发生的交易或行为

或者关系到同外国相互间的货物移转所发生的买卖货物的交

易，事先必须同通商产业大臣协商。（二）在下列情况下，

通商产业大臣，事先必须征得大藏大臣的同意。但是，如果

属于第２项至第４项所列的情况，限于有关该许可或承认的

交易或行为的交付等按特殊结算方法实行的情形：１．拟根

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许可时。２．拟根据《法》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予以许可时。３．拟根据第六条第（二）款

或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许可时。４．拟根据第七

条第（二）款第３项或第４项所列命令的规定予以承认时。

５．拟根据第七条第（二）款后段的规定对支付等作出指定

时。６．拟根据《出口贸易管理令》第一条第（七）款或《

进口贸易管理令》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进行确认时。第二

十一条 〔许可等的条件〕（一）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

根据《法》（以第一章至第四章为限，次条同）及本政令规

定进行许可、认可、承认或指定（以下本条称“许可等”）

时，对该许可等可以附加条件。（二）前款的条件，必须是

为了准确实施有关许可等事项所需要的最小范围内者。第二

十二条 〔政府机关的行为〕有关《法》及本政令的许可和申



报的规定，不适用于大藏大臣根据《外汇资金特别会计法》

（１９５１年法律第５６号）所进行的交易和行为。第二十

三条 〔告示的方法〕依本政令规定的告示，以公报形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报告〕大藏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依《法》

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按大藏省令或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程序

，就下列交易和行为的内容，实行的时期及其他事项，在《

法》（以第一章至第四章为限）和本政令施行的必要限度内

，可以责令该交易或行为的实行者或关系人提出报告。１．

由日本向外国的支付、居住者和非居住者之间的支付或按特

殊结算方法的支付等。２．支付手段等的出口和进口。３．

资本交易（指《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资本交易）。４．劳务

交易（指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劳务交易；符合《法》第

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引进技术合同的签订等交易除外

）。５．伴随外国互相间的货物移动，有关买卖货物的交易

。６．相当于前各项所列的任何一项的交易和行为。第二十

五条 〔事务的委任〕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依《法》第六

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让日本银行或外汇公认银行办理的

有关《法》（只限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及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

九条之二的规定）的施行之事务，为下列的事务中大藏省令

或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事务：１．根据《法》第十七条、《

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或者《法》第二十五条和第六条

第（二）款、《法》第十一条第（三）款或者第十五条第（

二）款规定的有关许可的事务。２．根据《法》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受理

申报的事务。３．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或《法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关于通知缩短期间的事务。



４．根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包括《法》第二十

四条第（四）款准用的情形）规定的关于送交记载劝告内容

的事务。５．根据《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包括《法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准用的情形）规定的关于受理承诺

通知的有关事务。６．根据《法》第二十三条第（七）款（

包括《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准用的情形）规定的关于

送交记载命令内容的文件的事务。７．根据《法》第六十九

条关于对外借贷及国际收支的作成统计的事务。８．根据第

五条或前条的规定关于受理报告的事务。９．除前各项所列

事务外，为施行本政令的必要事务。第二十六条 〔关于对外

借贷和国际收支统计〕（一）大藏大臣对于下列对外借贷和

国际收支必须作出统计：１．关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

的对外借贷统计。２．关于每月及每年国际收支的统计。（

二）大藏大臣必须（关于每月的国际收支统计除外）在第二

年的五月三十一日前向内阁报告前款各项所列的统计。（三

）大藏大臣为作出第（一）款的统计认为有必要时，可在必

要的范围内，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及适用法律进行交易的营业

者，提出资料。附则第一条 〔施行期日〕本政令，自《外汇

及外贸管理法》部分修改的法律（１９７９年法律第６５号

）施行之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第二条 〔《

外汇管理令》等的废除〕下列政令予以废除：１．《关于外

汇公认银行及兑换商的报告的政令》（１９４９年政令第３

７７号）。２．《关于对外借贷及收支的结算令》（１９５

０年政令第１８１号）３．《外汇管理令》（１９５０年政

令第２０３号）。４．《根据关于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规

定制定的日本银行办理事务范围的政令》（１９５２年政令



３１０号）。５．《关于非居住者自由日元帐户的政令》１

９６０年政令第１５７号）。第三条 〔过渡措施〕（一）根

据本政令废除前的《外汇管理令》（以下本条称“旧令》”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

十九条或第二十六条和附则第九条或第（十）款的规定，关

于认可、许可或承认的交易或行为，仍按前例。（二）关于

本政令施行之际根据旧令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

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附则第（九）款的规定已许

可或承认（以下本款称为“依旧令提出的申请”）的有关申

请的交易或行为中应根据《外汇及外贸管理法部分修改的法

律》次款称“《修改法》”修改后的法律（以下本款称“《

新法》”）和本政令规定取得许可者，依旧令提出的申请，

则视为根据《新法》和本政令的相当规定已被许可的申请；

关于根据《旧令》申请的交易和行为中应根据《新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提出申报

者，依《旧令》提出的申请则视为在本政令施行之日根据以

上规定提出的申报。上述情况，分别适用《新法》（除第五

章及第六章）及本政令的规定。（三）关于施行修改法之际

根据修改法修改前的法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许可的有关交易

和行为，即使本政令施行后，《旧令》第十四条第（一）款

本文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仍然有效。第四条对本政令施行

的行为，适用的罚则，仍按前例。第五条关于本政令施行之

际已根据被废除的《关于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第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进行了申请的交易及有关该交易的报告，依

本政令所废除前的《关于外国人取得财产的政令》规定中让

日本银行办理事务范围的政令规定，在本政令施行后，仍然



有效。第六条 （删除）第七条至第十一条 （省略）附则 （１

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政令第３１２号）本政令自《外汇及

外贸管理法部分修改的法律》（１９７９年第６５号法律）

施行之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